
华东师范大学文件 
 

 

华师资助〔2017〕6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华东师范大学 

少数民族优秀学生奖学金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单位： 

    为了鼓励少数民族学生勤奋学习，促进少数民族学生全面综

合发展，学校对《华东师范大学少数民族优秀学生奖学金实施办

法》进行了修订。现将修订后的《华东师范大学少数民族优秀学

生奖学金实施办法》印发给各单位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特此通知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9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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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东师范大学少数民族优秀学生 

奖学金实施办法 

     

第一章  总 则 

    第一条  为鼓励少数民族学生勤奋学习，促进少数民族学生

全面综合发展，学校出资设立少数民族学生优秀奖学金，由学生

资助管理中心负责实施。 

第二条  奖励对象为我校全日制在籍少数民族本专科生和研

究生（不含一年级学生），研究生和本科生获奖比例按当年度在籍

的少数民族学生比例计算。 

第二章  奖励标准和人数 

第三条  少数民族学生优秀奖学金每年评选一次，每年评选

共 50 人，每人奖励 1000元。 

第三章  申请条件 

第四条  本专科生申请条件 

   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拥护党的改革开放

政策； 

模范遵守国家有关法律和学校的规章制度； 

按学校规定完成注册取得学籍； 

热爱所学专业、勤奋学习，刻苦钻研，学习成绩良好，各科

成绩均须及格； 

尊重师长、友爱同学，乐于助人，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公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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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； 

在同一学年内没有获得其他奖优性质的奖学金，已经获得其

他奖学金的不能申请。 

第五条  研究生申请条件 

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拥护党的改革开放

政策； 

模范遵守国家有关法律和学校的规章制度； 

按学校规定完成注册取得学籍； 

在以下某一方面取得突出成绩： 

勤奋学习，专业知识扎实，在科学研究中成果突出； 

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有突出表现，受到校级以上表彰和奖励； 

在兼任助教、助研、助管工作中表现突出； 

在校、院、系研究生会工作中表现突出； 

在其他方面有突出成绩。 

第四章  评选办法 

第六条  每学年初，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根据各实体单位少数

民族在籍学生确定各实体单位评奖名额并发布评选通知。每学年

评审一次。 

第七条  符合申请条件的少数民族优秀学生都可以提出申

请，申请时必须已经按学校规定完成缴费义务且正常注册并取得

学籍；具体申请办法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根据每年具体情况在评

选通知中再行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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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由各实体单位按照本奖学金的申请条件，按照公平、

公开、公正的原则和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的标准，确定奖学金获

得者候选人，向本单位学生公示听取意见后，上报校学生资助管

理中心。 

第九条  学校对各实体单位上报的候选人进行审核，将审核

通过的候选人进行网上公示。  

第十条  通过公示的候选人名单报校领导审批。经校领导批

准后的名单为少数民族学生优秀奖学金获奖名单。 

第十一条  学校给获奖者颁发奖学金证书和奖学金。 

第十二条  申报期间受校纪处分尚未解除者不可申请获得此

奖学金。 

第五章  其 他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 2017 年 9月 10 日起执行。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解释和修订。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华东师范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9月 8日印发   


